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卢氏县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各股室、局直属单位:

为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引发了

《卢氏县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落实。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5 日

附：卢氏县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暂行办法



卢氏县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委

《关于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发改财金〔2019〕1104 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卢氏县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局注

册登记的市场主体实行强制退出及相关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是指市场监督管理机

关依规对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届满三年后仍未办理清算组

公告或未申请注销登记的企业（以下简称吊销未注销企业）

标注为强制退出状态，其主体资格中止，强制其退出市场。

强制退出的性质不属于注销，被强制退出的企业，应依法申

请注销登记。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等具有国有股份、资本的

企业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负责对吊销未注销企业实

施事中事后监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强制退出和撤销强

制退出，通过探索不断完善强制退出机制。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加强与当地人民法院、金融



机构、人力社保、自然资源、税务等部门协调沟通，形成监

管合力，全面推进吊销未注销企业事中事后监督制度的落实，

保证强制退出试点顺利开展。

第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建立吊销未注销企业定期清

理机制，梳理吊销未注销企业清单，核实是否仍在登记的住

所（经营场所）或者是否能取得联系等情况。

第六条 吊销未注销企业下落不明或者无法取得联系的，

企业登记机关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告，

催告股东（投资者）、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组织

清算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告清算信息并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吊销未注销企业能取得联系的，企业登记机关应通知其

股东（投资者）、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组织清算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告清算信息并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第七条 经催告、通知后，吊销未注销企业主动申请注

销登记的，企业登记机关依法为其办理注销登记。

第八条 经催告、通知后满三十日，吊销未注销企业仍

不组织清算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告清算信息或者申请注销

登记的，由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予以强制退出。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在作出强制退出决定前，应

当核实有无有效期内商标权、专利权及股权冻结记录；向当

地人民法院获取有无在诉案件和待执行案件的证明；向当地

金融机构获取有无银行欠款记录；向当地人力社保管理部门



获取是否存在在缴社保人员和拖欠工资记录的证明；向当地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获取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的证明；向主管

税务部门获取是否存在欠缴税费和发票领用信息的证明。

第十条 对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吊销未注销企业，市场

监督管理机关应发布拟予强制退出的公告或者通知：

（一）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已届满三年仍未办理清算组公

告或未申请注销登记；

（二）无在有效期内商标权、专利权和股权冻结记录的；

（三）无在诉案件和待执行案件；

（四）无欠缴税款、未领用发票或已缴销全部领用发票

的；

（五）无在缴社保人员和拖欠工资记录的；

（六）无登记在册的不动产权利的；

（七）无银行欠款记录的；

第十一条 因吊销未注销企业下落不明或者无法取得联

系的，本办法第十条的拟予强制退出公告，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当地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告，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材料中

载明原因和经过。

对能够取得联系的吊销未注销企业，通过书面告知当事

人拟强制退出的意见，以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五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第十二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听证参

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进行。当事人

申请听证的理由成立的，涉及该当事人的本次强制退出程序

终止。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十三条 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权利，或

者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理由不成立，且无相关利害关系

人提出异议被采纳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应及时作出强制退

出的决定，制作强制退出企业决定书。

强制退出企业决定书应当记载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名称、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

号）；

（二）作出强制退出的事实和证据；

（三）作出强制退出的依据；

（四）强制退出的后果；

（五）不服强制退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强制退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

日期。



第十四条 强制退出企业决定书按照第十一条规定的方

式进行送达。公告送达的，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视

为送达。

第十五条 自强制退出企业决定之日起，当事人主体资

格中止，由强制退出企业的登记机关在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

理系统中操作强制退出程序，将企业标注为强制退出状态。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撤销

强制退出决定，恢复该企业为吊销未注销状态：

（一）利害关系人提出充分理由证明强制退出严重损害

其合法权益且书面提请撤销强制退出申请通过审查的；

（二）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现强制退出决定确有错误

的;

（三）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

第十七条 企业被强制退出后，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

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清算义务人依法组织清算并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的，按照相关企业类型的登记法律法规办理。

第十八条 执行本办法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等，按

照有关企业档案管理的规定，予以保存。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5 日起施行。


